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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建协作机制 共筑司法屏障 

——松原中院与五家中院建立省内松花江流域 

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机制 

 

【关键词】 

跨区域  司法协作  环境资源  生态保护 

 

【改革情况】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扎实践行“两山”理

念，准确把握服务和保障松花江流域的生态司法保护需求，在省

高院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，松原中院向长春、吉林、白山、白

城、长春铁路运输五家中级法院发出倡议，建立吉林省内松花江

流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机制，打造资源共享、优势互补、协调

有序、协同创新的生态环境审判工作格局，护航松花江流域地区

高质量绿色发展，进一步擦亮查干湖“金字招牌”。 

一、搭平台，拓宽司法协作沟通渠道 

（一）统一思想认识。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、习近平生态

文明思想为指导，牢记总书记视察吉林视察松原重要讲话重要指

示精神，深刻认识松花江流域司法保护新使命，自觉主动加强生

态环境司法保护，全面妥善做好跨区域环境资源审判服务保障工

作，为松花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，守护好查干湖绿色发展“金字

招牌”注入司法动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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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环境资源司法协作工作领导小组，

负责各协作法院间的协调联系，统筹推进各项协作机制和具体协

作事项的落实。领导小组设组长一名，由各中院院长轮换担任；

设副组长五名，由各地法院分管院领导担任，负责分管业务条线

的对接协作与沟通联系。六地法院推选政治素质过硬、业务能力

精湛、协调能力突出的工作人员担任联络员，负责日常事务的联

系衔接。 

（三）建立沟通渠道。建立合作法院生态司法协作联席会议

机制，原则上每半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，由轮值召集人负责召集，

定期研究解决跨域司法协作中遇到的问题、交流工作经验、深化示

范合作，重点研究和解决松花江流域保护的司法事项、司法需求

和司法政策，谋划部署重点工作。 

二、建机制，形成司法协作联动合力 

（一）建立类案统一裁判机制。收集涉及松花江流域保护的

案件，定期通报裁判文书，及时分析生态环境保护案件类型，科

学研判案件发展态势，逐步规范涉松花江生态环境资源案件的审

判流程管理、法律适用标准、裁判文书样式，充分发挥公益诉讼

的价值导向、评价指引和政策形成作用，创新具有公益特色的审

理方式和裁判模式，促进裁判尺度的统一。贯彻恢复性司法理念，

围绕降低环境资源民事侵权案件鉴定成本，创新侵权案件多样化

裁判执行方式，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程序

衔接等开展联合研讨，把握案件审判规律。就生态环境审判工作

中出现的新问题、新情况，由轮值法院组织开展专题调研，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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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典型案例的分析与应用，共同研讨提炼裁判规则，统一司法尺

度和证据认定标准，促进区域间法律适用的一致性和协调性。 

（二）建立协作联动对接机制。加强在生态环境审判调查取

证、联合调解、委托鉴定、文书送达及解决涉诉信访案件、执行

工作等方面的协调协作，促进办案资源集约优化。加强在信息化

平台建设和大数据应用等方面的合作，实现信息互通、资源共享、

业务协同。加强与各地河长制成员单位的联络沟通，紧密依靠当

地党委、政府和社会各界，齐抓共管，建立与河长制职能发挥相

配套的水生态环境协同司法保护制度，推动松花江流域共同治理。 

（三）建立会商通报宣传机制。加强沟通交流，确保信息畅

通，对各自辖区范围内生态司法、执法领域内的新政策、新规定、

新要求及工作中发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和疑难复杂案件，及时通

报。对涉及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行政执法及公益诉讼的重大舆情，

视具体情况进行会商，共同研究制定方案，回应社会关切。通过

发布典型案例、组织庭审直播、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形式，大力宣

传法院服务和保障涉松花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举措、重要

进展、工作成果，为依法促进协同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 

三、聚能量，保障司法协作高效运行 

（一）加强人员培养交流合作。整合各地法院审判业务专家、

审判骨干和专业法官队伍的培训资源，由轮值法院组织联合开展

环境资源审判业务培训工作，增加业务培训的针对性、实效性。

各地法院自行组织的业务培训活动，可以通过轮值法院邀请区域

内其他法院环境资源审判人员参加培训。加强法院干警异地学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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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交流，积极争取省高院支持，探索建立干警交流轮岗挂职机

制，提升法院干警司法能力水平。 

（二）开展生态司法专题研讨。各地法院围绕生态司法护航

松花江流域工作，不定期联合召开生态主题研讨推进会，交流工

作经验，推进理论研讨与实践探索，增强司法协作实效。 

（三）推进环境资源多元解纷。进一步加强各地法院诉讼服

务中心和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的配合联动，加强与当地行政机

关、基层组织、行业组织配合协作，实现涉松花江流域环境资源

矛盾纠纷跨域化解。 

【典型意义】 

建设生态文明，关系人民福祉，关乎民族未来。松原中院向

省内五家兄弟法院发起倡议，共建省内松花江流域跨区域司法保

护协作机制，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

的生动实践，是贯彻落实省委、省高院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，是

护航松花江流域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、进一步擦亮查干湖“金字

招牌”的有力抓手，对于凝聚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作合力，

推动构建资源共享、优势互补、协调有序、协同创新的生态环境

司法保护格局，建设生态强省、打造美丽中国吉林样板具有重要

意义。 


